
臺中市中區區公所辦理相關業務_一次告知單 

業務種類 臨時性工程使用道路申請 

 

 

辦理流程及

規定 

 

□線上申請 

★民眾須以電子郵件帳號申請註冊(並設定密碼等資料)後，始進入網站『線上申

請臨時性工程使用道路』申請 

□4張彩色遠照圖片檔  

□交通維持說明簡圖檔案 

□臨櫃申請 

依申辦書表填載及檢附文件 

□臨時性工程使用道路申請書 

□非違建施工切結書 

□4張彩色遠照相片(拍攝占用地點的正面、左側、右側及對面) 

□交通維持說明簡圖(須註明占用道路範圍、交通錐及交維人員) 

□身分證影本及個人印章   或 □公司大小章及營利事業登記影本 

處 理 期 限 □5個工作天審核 □一次施工期間最多 3天 □每日施工時段為 9時至 16時 

申請(書件)路徑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□已了解項本項業務之一次告知說明。 

□嗣後如有尚未了解或還有其他需求，歡迎來電洽詢。 

□洽詢電話：04-22222502分機 702 邱先生或 703 雷小姐或 704櫃台    小姐/先生          

 

臺中市中區區公所網站 

http://www.central.taichung.gov.tw 

便民服務 

線上申請臨時性工程 

使用道路 

https://tmpis.taichung.gov.tw 

 

□服務 e櫃檯(搜尋：臨時性工程使用道路申請)_申請書+範例 

線上 

 

紙
本 

http://www.central.taichung.gov.tw/
https://tmpis.taichung.gov.tw/

